关于做好五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

为切实履行教代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职能，使教代会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积极为学校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学校拟决定2025年3月召开五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按照《湖南科技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要求，根据我校工作实际，现就做好第五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征集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案征集对象

五届三次教代会正式代表
二、提案征集范围

（一）属于学校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包括：

1.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有关上级规定的意见和建议；

2.有关学校建设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3.有关学校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4.有关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的意见和建议；

5.有关学校后勤保障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6.有关教职工普遍关心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7.其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等。

（二）下列内容不属于提案征集范围：

1.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相抵触；

2.属于学校和本届教代会职责范围之外的问题；

3.属于学术争论或者纯属个人的具体问题；

4.已经明确答复正在办理的提案；
5.其他不符合提案要求的问题（未经过充分认证、不符合规范、缺乏可操作性的提案等）。

三、提案填写要求

1.提案由“教代会”一名正式代表提出，并有两名或两名以上正式代表附议。

2.提案内容要简明具体、实事求是，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有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3.一事一案，多方面的问题，以多件提案形式分别提出，一案一表。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各代表团应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提案工作的重要性，组织教代会代表认真学习并深刻理解教代会知识和法律法规，不断增强代表的主人翁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民主管理意识与监督意识。指导并组织代表开展提案前的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师生员工最关心的是什么?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和思考，有针对性地撰写提案，确保提案质量。每个代表团不少于2项提案。

2.认真撰写。各位代表撰写提案时，做到选题准确、分析要深刻中肯，建议要具体可行。应站在学校建设和发展大局的高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符合学校发展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教职工切身利益，应在学校职责权限范围之内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和环境条件许可实施范围之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及时报送。提案人填写《湖南科技大学五届三次“教代会”提案登记表》（见附表，或从校工会网站http://dep.hnust.cn/gonghui/下载专区下载），交由提案人所在代表团汇总，由所在代表团团长审核把关签字后方可报送至大会提案组（设在校工会宣教科，立德楼215室，联系人：王瑛妍，联系电话58290009），相关材料电子文档请发至邮箱gh@hnust.edu.cn。提案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3月2日。

附件：

1.湖南科技大学五届三次“教代会”提案登记表

2.湖南科技大学五届三次“教代会”各代表团提案汇总表

               中国教育工会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

2025年11月27日

湖南科技大学五届三次“教代会”提案登记表

	提案题目
	（要求解决的一个问题）

	提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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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填写提案须一事一案，一案一表；2、提案人和附议人必须是正式代表，且附议人必须亲自签名；3、纸质稿各代表团汇总送交大会提案组（立德楼215），电子档发至邮箱gh@hnust.edu.cn。

湖南科技大学五届三次“教代会”提案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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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类别”栏内可填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服务、文化建设、生活福利、其他。

代表团团长：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